
证券代码:000680� � �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至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３

，

０６１．７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２７２９

—

０．３１５５

元

／

股 盈利：

０．０３

元

／

股

注： 鉴于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１０２

，

０４０

，

８１６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３

年度每股收益按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数

１

，

２４０

，

７８７

，

６１１

股加权平均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计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１

、受工程机械行业需求疲软及公司国际市场销售政策调整的影响，公司部分附加值较高

产品销售减少，销售结构发生变化，使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

２

、为适应市场需求，提高产品性能及质量，公司对部分产品进行了升级改造，从而加大了

产品研发和市场投入力度，导致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期间费用上升；

３

、相比同期，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四、其他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

细披露。

２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37� � �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2014—002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１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４０１２．２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２００５

元

－０．２７３３

元 盈利：

０．２５５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与上年同期相比，合并范围发生了变化，减少了江苏南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影响了公

司的经营成果。

２

、今年化工产品市场低迷，价格持续走低，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经营成果。

３

、下半年日化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加大，影响了日化业务的盈利能力。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的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02� � �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2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2.

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２１３０

万元—

２６６０

万元 盈利：

３７９．８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８

元

－０．１０

元 盈利：

０．０１４

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亏损的主要原因

:

因“公司

+

农户”模式形成的饲料货款存在较大回收风险

,

本年将计提坏账准备。 全资子

公司湖南正虹海原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与南京雨润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的 《资产租赁合同》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到期终止

,

现已停止生产

(

详见公司

2013-041

号公告

),

其资产存在减值迹

象

,

本年将计提减值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

的数据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

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8日

股票代码：600416� � �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14临 -001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3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可实现扭亏为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4500

万元左右。

3

、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7,890,395.39

元

2

、每股收益：

-0.34

元

三、 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经济运行质量为中心，加大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公司产品在市

场的竞争力不断提升，销售规模有增长，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开支，预计可实现扭亏为盈。

四、 其他事项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审计后的

2013

年年报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85� � � �证券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4-00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

，

５４０

，

３５１

，

８７８．４４ ４

，

０９０

，

７５１

，

９１６．５６ １０．９９

营业利润

４２４

，

９１１

，

７２１．７４ ３７０

，

０２５

，

５６１．４９ １４．８３

利润总额

４４４

，

７０１

，

４２９．５０ ３７６

，

４１６

，

６６５．９２ １８．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７

，

０１３

，

０８９．３１ ２４８

，

３０２

，

４２０．８１ １９．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６１４ ０．６３６５ １９．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１３％ １５．８９％ ２．２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４

，

１４９

，

２６１

，

６７７．０８ ３

，

０２９

，

８４７

，

２３９．７３ ３６．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６６６

，

８４８

，

７４８．７２ １

，

５３８

，

０８０

，

４０２．９５ ８．３７

股本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００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４．２７ ３．９４ ８．３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５４

，

０３５．１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９９％

，实现营业利

润

４２

，

４９１．１７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８３％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９７

，

０１．３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９．６２％

，主要原因为：

（

１

）

２０１３

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在中国汽车市场保持平稳增长的情况下，公司

通过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提高，订单需求增长显著，对全年经营业绩产生了积

极影响；

（

２

）公司通过内部管理提升与工艺技术的优化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

３

）公司通过强化资产管理、加快资金周转、积极运用外汇业务产品等措施有效控制了

财务费用。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达

４

，

１４９

，

２６１

，

６７７．０８

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６．９５％

，主要系公司对外投资增加及上海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资产合并所致（

１００％

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完成）。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的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公告后不存在公司股票及公司债券可能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 暂行上

市、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爱莲、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梁赛南、会计机构负责人丁锋

云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2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会议

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

,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通讯表决方式表决通过

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经审议

,

同意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建设周期至

2014

年

6

月

,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

目建设周期至

2015

年

6

月。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9

票

,

反对票为

0

票

,

弃权票为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且全体监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会议

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赛萍女士主持

,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

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经审议

,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

额、实施主体与实施地点的情形

,

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需求及公司发展实际情况

,

程序合法有

效

,

未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

表决结果

:

赞成票为

3

票

,

反对票为

0

票

,

弃权票为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4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

公司决定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

装包装项目进行延期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663

号文核准

,

并经深交所同意

,

公司由主承

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6,350

万股

,

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9.00

元

,

募集资金为

184,150.00

万元

,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6,445.25

万元

后的募集资金为

177,704.75

万元

,

已由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5

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

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993.35

万元后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为

176,711.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0

〕

187

号

),

目前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专管账户内。

公司本次拟调整实施进度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１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

４３

，

２２９．００

２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０７８．００

３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６

，

３０７．００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

未经审计

)

为

: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

金额（万元）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万元）

截止期末投资

进度（

％

）

项目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日期

１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

扩能项目

４３

，

２２９．００ １９

，

１７３．９８ ４４．３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

５

，

０７８．００ ２

，

１２８．４３ ４１．９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

刀组装包装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２２．１４ ２１．５３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延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达到预计可使

用状态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计可使

用状态时间

１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1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于

2011

年

1

月与晟元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

,

合同约定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正式开工

,2012

年

4

月份竣工。然而

因为晟元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施工单位

(

包工单位

)

现场管理混乱、资金链断裂等自身原因

,

致使

工期持续拖延。 至

2013

年

1

月

,

通过双方协商

,

施工单位的母公司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

承诺

2013

年

5

月底完工。

2013

年

3

月

,

双方再次协商

,

鉴于整体工程还有约

20%

未能完工

,

特

别是水电安装部分未完成

, 2013

年

10

月

10

日

,

晟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以副总裁为组长的

工作组

,

与我公司协商解决工程完工之事

,

并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目前项目主体已接近完成

,

晟

元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

2014

年

3

月底前完成全部工程

,

经后续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完成后

,

本公司预计上述两募集资金项目可于

2014

年

6

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2

、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于

2012

年

4

月

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批准

,

但由于工程项目用地性质等问题

,

前期审批程序繁杂

,

直至

2013

年

7

月底取得施

工许可证

,

本公司预计本项目可于

2015

年

6

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五、 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

、鉴于公司是以产品研发、销售渠道拓展为主的供应链管理型企业

,

所以新增加的订单可

以通过外协方式来实现

,

因此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

项目的延期

,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同时

,

公司将继续积极协调和督促相

关募集资金项目的施工进度。

2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旨在促进公司的产品研发和检测的整合提升

,

该项目的延

期

,

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2

、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认为

: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与实施地点的情形

,

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需求及公司发展实际情况

,

程序

合法有效

,

未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

3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事项是根据客观需要作出的谨慎决定

,

未改变

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及募集资金的用途

,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募投项目

投资进度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

的情形

,

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4

、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巨星科技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是基于项目实施

的实际情况需要做出的

,

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

,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对巨星

科技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4-006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发布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开市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继续停牌。 具体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原承诺争取在

2014

年

1

月

30

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现公司申

请继续停牌，预计将在

2014

年

4

月

2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

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收购资产且大股东拟进行一部分老股转让。 具体情况以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方案为准。

二、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

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公司按照相关规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

行了登记和申报，并对其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此外，公司还聘请了独立财务顾

问、审计、评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各中介机构已相继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公司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和程序等进行了初步商讨、沟通。

停牌期间，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

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环节较多，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量大，重组方案涉及的相

关问题仍需要与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 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前披

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

期复牌，预计将在

2014

年

4

月

2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

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四、承诺

公司申请延期复牌后，在延期期间内若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草案，公司将发

布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复牌，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因，同时承

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停

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

告。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301� � �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2014-005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鉴于本次回购注销所涉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系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授予，授予价格也有所不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股，共涉及激

励对象

１３８

人，敬请投资者留意上述情况。 其中：

１

、首次授予的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涉及

９９

人，共回购

２

，

４９１

，

３４２

股，授

予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回购价格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２

、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涉及

１６

人，共回购

３７３

，

３３４

股，

授予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回购价格为

３．１７

元

／

股；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首次授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刘萍等

２２

名已离职的原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１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马瑞

超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为

３．１７

元

／

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

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齐

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同时，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

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授予

数量为

４８９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１２６

人，授予价格为

７．８５

元

／

股。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凌学柱、滕晓锋、徐彬、邱钢、方浩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 公司将上述限制性股票合计

３４５

，

０００

股以

７．８５

元

／

股的价格回购注销。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关于调整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 因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

派，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故上述需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减资公告》。 自

公告日起

４５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的回购注销。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名单及份额的议案》，董事会确定了

１１６

万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１７

名股权激励对象及其相应份额。 鉴于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内不

得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确定该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及授予价格。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预留限制

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授予工作。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授予数量为

１１６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１７

人，授予价格为

３．１７

元

／

股。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未能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所要求的第一期解锁的业绩条件，且原激励对象刘萍、全迪、张霞、池小波、杨丽东、吴后晟、

李彬、王涛、陈嵘、唐立峰、翁泽彬、杨高峰、贾晓伟、罗新文、蔡赞娣、金玖利、纪永波、杨奇、李勇

强、郭亨民、郭崇刚、马瑞超、曲宏亮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将未达到第一批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及上述

２３

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为：未

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

２

，

４９１

，

３４２

股，回购价格

３．９２５

元

／

股；未达到

第一期解锁条件的已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共

３７３

，

３３４

股，回购价格为

３．１７

元

／

股；刘萍等

２２

名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１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 回购价格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马瑞超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０００

股， 回购价格为

３．１７

元

／

股。

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对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股的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股的回

购注销，其中：

１

、首次授予的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涉及

９９

人，共回购

２

，

４９１

，

３４２

股，授

予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回购价格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２

、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涉及

１６

人，共回购

３７３

，

３３４

股，

授予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回购价格为

３．１７

元

／

股；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首次授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刘萍等

２２

名已离职的原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１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已离职的原激励对象马瑞

超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为

３．１７

元

／

股。

本次共回购注销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减少至

５

，

７２９

，

３２４

股。 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１３８

人减少至

１１５

人。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依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 “第八节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等条款的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需同时满足的业绩条件为：（

１

） 以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为固定基数，

２０１２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７０％

；（

２

） 以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１７５％

；（

３

）锁定期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

得为负。

经核查：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的经营业绩未能同时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所要求的第

一期解锁的业绩条件。 因此，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六节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

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的规定，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同时，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刘萍、全迪、张霞、池小波、杨丽东、吴后晟、李彬、王涛、

陈嵘、唐立峰、翁泽彬、杨高峰、贾晓伟、罗新文、蔡赞娣、金玖利、纪永波、杨奇、李勇强、郭亨民、

郭崇刚、马瑞超、曲宏亮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十一、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不得解锁，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依据、

回购程序、回购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以上股份。

四、 公司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未能同时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解锁要求及原激励对象刘萍、全迪、张霞、池小波、杨丽东、吴后晟、李彬、王涛、陈嵘、唐立峰、

翁泽彬、杨高峰、贾晓伟、罗新文、蔡赞娣、金玖利、纪永波、杨奇、李勇强、郭亨民、郭崇刚、马瑞

超、曲宏亮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及因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２３

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决议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公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对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五、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

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外，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于

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３８

，

１２９

，

３２４ １０．０５％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３

，

９４７

，

３４２ －３

，

９４７

，

３４２ ４

，

５８２

，

６５８ １．２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３

，

９４７

，

３４２ －３

，

９４７

，

３４２ ４

，

５８２

，

６５８ １．２１％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３４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８．８９％ －５７３

，

３３４ －５７３

，

３３４ ３３

，

５４６

，

６６６ ８．８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１

，

１９９

，

９９８ ８８．８９％ ３４１

，

１９９

，

９９８ ８９．９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１

，

１９９

，

９９８ ８８．８９％ ３４１

，

１９９

，

９９８ ８９．９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８３

，

８４９

，

９９８ １００％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４

，

５２０

，

６７６ ３７９

，

３２９

，

３２２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2014年 1 月 2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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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4-09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厚刚先生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9:00

4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

5

、会议召开地点：大连万达中心写字楼

28

层

1

号会议室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7

、会议期限：半天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

7

人， 代表股份

469,377,129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66.0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同意

469,377,12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决议内容符合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的规

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4－10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以电话、 传真

和的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并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上午

11:00

在大连万

达中心

28

层

1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职工监事杨育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经举手表决审议通过并形成

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杨育健女士为公司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

杨育健，女，

1971

年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监事、总裁办公室（党群办公室）副主任、工会

副主席。

2001.02-2006.08

，任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2006.08-2010.03

，任本公司行政事务部

经理；

2010.03-2013.01

，任本公司监事、工会副主席、行政事务部经理；

2013.01

至今，任本公司

监事、总裁办公室（党群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

杨育健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1月 29日


